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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说明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建设对周围社会、自然环

境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众参与旨在听取相关单位和公众的意见，将公众的建议

和意见向建设单位反映，使建设单位充分重视民众的意见，以使项目建设对环境

影响的程度减小到最小，使受影响的人群受到合理的保护，具体如下： 

加深公众对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

养殖场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及其潜在环境影响的了解，收集公众对拟建项目建设的

意见、建议； 

加深公众对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多向信息交流，将公众参与贯穿

整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之中； 

结合公众参与，弥补环境影响评价可能出现的疏忽和遗漏，进而使拟建项目

的规划、设计和环境监控及管理更趋完善与合理，力求项目的建设在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取得统一。 

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正常机制，可使项目影响区的公众能及时了解

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设方案的决策

与顺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让公众帮助辨析项目可能引起的重大尤其是许多潜在

环境问题，了解公众关注的保护目标或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使敏感的保护目标得到有效的保护。了解公众的看法、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

为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找到依据，使公众对项目建设的环保措施的实施起到监

督作用；增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确保环保措施的可行

性、合理性；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总之，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实施公众参与可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提高公

众的环境意识，促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保护环境质量，有利于最大限度

发挥项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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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1.1 公示内容及时间 

我单位确定评价单位后，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在西安瑞诚方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网站（http://www.xarcf.cn/news/271.html）和现场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公开内容为： 

（1）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第一次公示内容具体见表 1 所示。 

表 1  第一次公示内容 

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开展

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公众参与工作，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

一次公示，相关信息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地址：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段村 

项目内容：项目总用地面积 42 亩，总投资 998.96 万元，主要建设猪舍 6900m2，配套建设

蓄水池、化粪池、黑膜沼气池及无害化处理池等附属设施，同时购置及安装饲养设备，建成后常

年存栏生猪 5000 头，年出售生猪 10000 头。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郭工 

联系电话：14729350518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X101 

三、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西安瑞诚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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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艾工 

联系电话:029-86613272 

电子邮箱:506461040@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 

（1）对项目建设是否认可或支持 

（2）认为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哪些环境影响 

（3）认为项目应采取那些污染防治措施 

（4）对本项目环境保护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发表对本工程建设及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为使您的宝贵意见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反馈，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

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书中真实

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意见。 

 

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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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络公示地址：http://www.xarcf.cn/news/271.html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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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示现场张贴地点：项目附近人员较多的段村。 

第一次公示现场张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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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众查阅及意见 

在公示期间，拟建地周边村民通过网络阅读了公示信息，未收到公众提出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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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2 日采

用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的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公开内容如下： 

（1）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报纸报告书的方式途径； 

（2）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拟采取的防治措施；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第二次公示内容具体见表 2 所示。 

表 2  第二次公示内容 

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

现向社会公众征求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占地约 42 亩，建设 6900 平方米猪舍及其它配套设施，外购仔猪进行育肥，存栏量 5000

头，年出栏量 10000 头。 

二、项目主要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 

1、养殖、粪污处置、病死猪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通过选用优质易消化的饲料原料、

添加益生素等来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和转化率来减低排污量。猪舍喷洒除臭剂，粪污处理产生的恶

臭气体收集后经生物除臭装置处理达标后有组织排放。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脱硫处理后综合利

用，剩余沼气火炬燃烧排放，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猪舍采用干清粪工艺，猪尿、猪舍冲洗废水、生活污水由黑膜沼气池厌氧发酵处理，沼

液用于周边农田灌溉，对周边水环境影响较小。 

3、养殖场选用低噪声设，并进行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风扇、水泵等设备运

行噪声能够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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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粪污经固液分离后，干粪运至周边有机肥料厂进一步利用；病死猪采用无害化设备处理；

医疗废物定期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黑膜沼气池沼渣还田利用；职工生活垃

圾送交环卫部门处置，所有固废均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相关规划的要求，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建成运

营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轻，从环保的角度来看，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www.xarcf.cn/news/286.html 

纸质报告书查阅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联系建设单位。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为项目周边受本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按第（六）步链接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可以采取发送电子邮件、信函邮寄、电

话告知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郭凡       联系电话：14729350518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X101 

2、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西安瑞诚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艾工       联系电话：029-86613272 

邮箱：axu1992@hotmail.com 

通讯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四路与明光路十字东南角海璟新天地 

 

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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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络公示地址：http://www.xarcf.cn/news/286.html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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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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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地点：项目附近人员较多的段村。 

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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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众查阅及意见 

在公示期间，拟建地周边村民阅读了公示信息，通过网站下载了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13 

 

3  送审稿审批前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采用网

络公示的方式进行送审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开内容如下： 

（1）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的方式途径； 

（2）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拟采取的防治措施；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审批前公示内容具体见表 3 所示。 

表 3  审批前公示内容 

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审批前公示 

《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已完成，现向

社会公众征求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占地约 42 亩，建设 6900 平方米猪舍及其它配套设施，外购仔猪进行育肥，存栏量 5000

头，年出栏量 10000 头。 

二、项目主要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 

1、养殖、粪污处置、病死猪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通过选用优质易消化的饲料原料、

添加益生素等来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和转化率来减低排污量。猪舍喷洒除臭剂，粪污处理产生的恶

臭气体收集后经生物除臭装置处理达标后有组织排放。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脱硫处理后综合利

用，剩余沼气火炬燃烧排放，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猪舍采用干清粪工艺，猪尿、猪舍冲洗废水、生活污水由黑膜沼气池厌氧发酵处理，沼

液用于周边农田灌溉，对周边水环境影响较小。 

3、养殖场选用低噪声设，并进行基础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风扇、水泵等设备运

行噪声能够达标排放。 

4、粪污经固液分离后，干粪运至周边有机肥料厂进一步利用；病死猪采用无害化设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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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定期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黑膜沼气池沼渣还田利用；职工生活垃

圾送交环卫部门处置，所有固废均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相关规划的要求，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建成运

营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轻，从环保的角度来看，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www.xarcf.cn/news/287.html 

纸质报告书查阅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联系建设单位。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为项目周边受本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按第（六）步链接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可以采取发送电子邮件、信函邮寄、电

话告知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郭凡       联系电话：14729350518 

通讯地址：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X101 

2、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西安瑞诚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艾工       联系电话：029-86613272 

邮箱：axu1992@hotmail.com 

通讯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四路与明光路十字东南角海璟新天地 

 

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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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前网络公示地址：http://www.xarcf.cn/news/287.html 

审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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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众查阅及意见 

在公示期间，拟建地周边村民通过网络阅读了公示信息，未收到公众提出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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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18 

 

5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在《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公众。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2021 年临渭区崇凝镇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

后果由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渭南市临渭区崇凝镇人民政府 

承诺时间：2021 年 8 月 30 日 

 


